项目目标

项目将围绕馆藏150件套珍贵文物进行数字化保护工作并形成珍贵存档级及相关数字化展示资源，并在首博后续展览展示、科学研究与考古修复工作中充分利用数字化资源，以数字化手段为观众传递更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进一步提升首博文物数字化保护工作水平。

项目概况

本项目拟选择一家合格的供应商，为采购人提供首都博物馆珍贵文物三维数据采集服务工作。针对馆藏文物特性和特点，选取馆藏历史与研究价值高、器型特点突出的二级文物22件套、三级文物128件套，形成真实、完整地三维模型及其他可视化数字资源；完成耗材的采购安装。文物清单详见《附件》。

服务期限及地点

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5年11月30日完成。

服务地点：首都博物馆。
采购标的名称及数量

	标的名称
	预算金额(万元)
	数量
	简要技术需求或服务要求

	首都博物馆珍贵文物三维数据采集项目
	73.06913
	一项
	完成首都博物馆150件/套馆藏珍贵文物的数字化采集与制作。


技术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24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2017 第二次修订） 

《“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国办发〔2021〕43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2011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88号）

《博物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59号）

《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手册》（1993年）

《馆藏文物出入库规范》（WW/T 0018-2008）；

《文物藏品档案规范》（WW/T0020-2008）；

《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18316-2008）

《数字测绘成果质量要求》（GB/T17941-2008）

《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GB/T18894-2016）

《文物保护工程文件归档整理规范》（WW/T 0024-2010）
《信息安全技术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信安字[2007]12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2011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１４７号）

注：上述文件如有更新，以最新规定为准。

技术要求

1.立体文物三维扫描技术要求

(1)三维扫描技术要求

①完成150件套珍贵文物的三维数据采集与模型制作。

②保证采集数据完整性，扫描数据覆盖率≥95%。分块扫描时，按照分块数最少的原则设计分块，相邻块之间有效点云的重叠度≥30%。

③采集指向与器物表面宜保持垂直，有夹角时不小于60度；

④随器物表面曲率增大应增加点云密度；

⑤保证文物扫描分辨率应以设备最大精度为准，有纹路雕刻细节部分精度不高于0.02mm。

(2)纹理采集技术要求

①使用全画幅或中画幅设备拍摄，单张照片分辨率≥5000万；

②保证文物形态、纹饰图片清晰，与实物相匹配；

③图片格式保存为无损RAW格式、并导出JPG格式预览。

2.三维数据成果要求

(1)点云处理要求

①扫描数据采用最佳拟合进行拼接，最终拼接数据需无网格错误（包括自相交、高度折射边、钉状物、小组件、小孔、非流行边、分层等）。

②无法采集到数据的较深的孔洞，需要按照真实尺寸进行拟合填充。

③在保证数据质量的前提下，尽量减少单体文物采集数据量。

④对于文物纹饰部分要优化表面数据，与原数据相同的情况下尽量平滑、圆润。

⑤最终数据格式要求：ASC或STL，且符合规定的命名格式。

(2)影像数据处理要求

①有基于ICC标准的色彩管理流程，藏品影像从raw格式矫正至jpg格式，保证藏品色彩信息准确；

②jpg格式校色输出保持raw原始尺寸大小，影像质量选择最高级别。

(3)模型数据处理要求

①通过点云封装的网格模型无重叠面、无交叉面、无网格锐角等；

②网格模型格式应为.obj等通用格式；

③网格模型按藏品拆分构造单独建模；

④纹理网格模型尺寸误差≤文物最长边尺寸×1%。

(4)贴图处理要求

①纹理贴图格式根据实际需求输出，参考格式为jpg、png、tif等；

②存档级模型：纹理尺寸≥8192×8192，大体量文物可采用多限像贴图；展示级模型：纹理尺寸≥4096×4096，大体量文物可采用多限像贴图；

③UV展开均匀，切线位置合理、无重叠，摆放充满UV格；

④贴图无模糊、重影等，贴图边缘融合自然、无接缝。

3.桌面移动数据存储设备

16TB 数据硬盘：5个。

注：1.上述设备质保期为自项目验收合格之日起3年。

（1）供应商应保证所提供设备是全新的、未使用过的，并完全符合采购需求规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的要求。供应商应保证所提供的设备经正确安装、正常运转和维护，使其在使用寿命期内应具有满意的性能。在设备保修期内，供应商应对设备提供免费技术支持服务。

（2）当供应商收到采购人故障现象或维修的通知后，30分钟内通过远程音视频指导排除故障。如确需技术人员到现场，供应商应提供8小时内的到场响应，现场排除故障或解决问题。

2.上述设备不允许采购进口设备。

4.其他要求

本项目在实施过程中产生的材料及耗材，包括但不限于：EPE塑性减震棉、采集特殊工作服、标定耗材等费用，由成交单位承担。

成果要求

（1）完成珍贵文物150件套的三维数据采集与模型制作。

（2）完成《首都博物馆珍贵文物三维数据采集项目》结项报告1份。

验收标准

符合国家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通过采购人组织的成果验收。

技术标准及规范包括但不限于“技术标准”要求及首都博物馆的其他规定。

售后服务

项目售后服务期为3年，自项目通过验收、双方签字移交全部资料之日起开始计算。售后服务期内，成交供应商应免费为采购人提供数据使用培训，免费提供咨询、数据格式转换等技术支持。如成交供应商有自行开发的配套软件，采购人可无偿使用（仅限本次合同采集的数据）。

人员要求

成交供应商应严格遵守北京市及采购人单位的工作安排，拟派服务团队人员不少于12人，成员稳定，尽量减少人员变更。在工作时，应做好个人防护工作，确保项目文物和人员安全。

安全、知识产权和保密要求

1.项目实施过程中，成交供应商应始终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并需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文物、人员安全。若因成交供应商原因导致文物损坏、人身事故或其他损失，成交供应商应承担全部责任并负责赔偿。文物损坏的赔偿金额由文物保护专家估价确定。

2.成交供应商应保证所提供的服务或提交采购人的成果均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包括但不限于专利权、商标权或著作权）。任何第三方如果提出此方面的指控，均与采购人无关，并由成交供应商与第三方进行交涉，并承担可能发生的一切法律责任、费用和后果。若采购人因此而遭受损失，则成交供应商应赔偿该损失。

3.本项目的成果及全部知识产权归采购人所有。

4.成交供应商需对该项目的过程文件及最终成果承担保密义务。未经采购人许可，成交供应商不得使用、引用、发表和向第三者提供。成交供应商若违反以上约定，应承担相应的违约和赔偿责任。

5.全部影像数据不得向互联网传输，不得外泄，不得私自留存复制。不得利用其他介质拷贝带出首都博物馆。

6.数据加工过程中应留有备份，防止因断电、误操作等原因造成数据丢失；

7.所有参与首博项目人员要与成交单位签署保密协议，确保其在首博工作期间严格实现对影像数据的安全保密要求。

8.成交单位人员不得携带可摄录、存储数据的微型设备进入采集现场。一经发现，须马上离岗并按合同约定进行处理。

